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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大会 1997 年 12 月 15 日第 52/156 号决议赞同国际法委员会将 国家的单

方面行为 专题列入委员会议程的决定  

 2.  委员会在其第五十届会议上备有载于 A/CN.4/486号文件内的特别报告员维

克托  罗德里格斯 塞德尼奥先生的第一份报告 在其 1998 年 5 月 5 至 8 日的第

2534 至 2527 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份报告  

 3.  作为委员会讨论的结果 委员会在其第 2527 次会议上决定重新召集国家的

单方面行为工作组 1 

 4.  工作组于 1998 年 5 月 18和 19 日举行了两次会议  

 

      

1  工作组的组成载于上文第一章导言部分  
 

 5.  关于本专题的范围 委员们普遍赞成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中采取的着手方

式 它符合委员会在上一届会议上制定的纲要 把专题的范围限定于为了产生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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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效果所发布的国家的单方面行为 这就从本专题的范围中排除了完成不具法律

性质的国家的单方面行为  这是同特定的法律制度和国际组织等其他国际法主体

的行为有联系的国家的单方面行为  

 6.  委员会就两个问题出现分歧的意见 是否将本专题的范围扩大到包含针对

国家以外的国际法主体或针对所有国家发布的国家的单方面行为 在本专题的范围

内针对国家发布的单方面行为的效果是否也可以扩大适用于其他国际法主体 但

是 据认为 在现阶段可以着手进行工作而不必对这个事项作出最后的决定 不过

需要由特别报告员和委员会全体会议进一步审议这个问题 并在适当时候进一步予

以澄清  

 7.  对委员会关于这个专题的工作所应采取的形式 委员们普遍认为 就这个

事项拟定带有评注的条款草案是最适当的着手方式 这种做法将确保编纂工作具有

简明 扎实和有条不紊的优点而无需预先断定这些条款草案的最后法律地位  即

公约 准则 注释汇编或任何其他成果  

 8.  考虑到全体会议上和工作组中的讨论情况 一般认为 特别报告员可能已

经能够拟订一些条款草案 其一 就范围说明条款草案将适用于国家的单方面行为

其二 就用语说明单方面行为 宣言 是自主 明确 和公然表示的国家意志 其

发布是为了产生国际法律效果 另一个条文草案将规定 本条款草案不适用于同事

先已经存在的国际协定有联系的国家的单方面行为 例如受条约法 海洋法 国际

仲裁法或司法程序或其他特定法律制度支配的行为 也不适用于国家以外的国际法

主体的行为 这一事实并不妨碍本条款草案中所规定的任何规则对该两类行为的适

用 这些规则不得违反国际法 但不以条款草案为转移  

 9.  工作组的成员们也普遍认为 在 产生法律效果的目的 中所载上述定义

的内容涉及的阐述工作属于本专题的范围 但也属于本条款草案的另一些部分 例

如单方面行为的效果 这将包括对于单方面行为的可能影响的研究 例如对发布单

方面行为 即承诺 的国家来说产生了国际义务的情况 放弃其权利的情况 以及

另一国的权利主张或某一特定法律情况 即承认或抗议 中关于可以反对或不可以

反对该国家的单方面行为的声明 它也将包括为了使该单方面行为产生法律效果需

不需要收信人予以接受或随后以行动表示予以接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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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也有人认为 考虑到全体会议上发表的意见 特别报告员应于适当时候研

讨禁止翻供问题和沉默问题 以期确定能否在国家的单方面行为范围内就此一问题

拟订一些规则  

 11.  关于特别报告员的未来工作 工作组建议委员会要求特别报告员在编写其

第二份报告时根据工作组目前报告中所载述的考虑因素提交一些条款草案 阐明单

方面行为的定义和条款草案的范围 他也可以进一步着手审查本专题 把注意力放

在涉及国家的单方面行为 声明 的表述和效力条件的方面  2  

 

 

--  --  --  --  -- 

 

 

 

 

 

 

 

 

 

 

 

 

      

2  工作组也审议了本专题是否应该限于对国家的单方面行为的研究 有些成员赞成按

照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一份报告中所提议的那样把本专题的范围限定于声明 另一些成员则

认为 本专题的范围比声明广泛 应该包含按照单方面行为的一般标志所作的关于国家意

志的另一些单方面表示  
 


